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南充市林业局拟采购办公楼维修一项，本项目为 1个包。

★二、技术要求

1、工程量清单说明事项

1.1 工程量清单应与磋商文件中的供应商须知、合同文件、技术标准等一起

阅读和理解。

1.2 工程量清单仅是磋商报价的共同基础，实际工程计量和工程价款的支付

应遵循合同条款的约定和“技术标准和要求”的有关规定，经供应商和采购人双

方核定确认。

2、磋商报价注意事项

2.1 本次磋商采用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法报价，项目总价执行以实际工程量

结算，最终以采购人组织的审计结果为准。

2.2磋商报价应是磋商文件载明的所有工作内容（含工程量清单所有内容）

的总价，应包括所需人工费、施工机械使用费、材料费、其他（运杂费、质检费、

安装费、缺陷修复费、保险费、以及磋商文件明示或暗示的风险、责任和义务等），

以及管理费、利润、税金等。

2.3供应商应结合工程量清单和技术资料等，对单位工程成本、利润进行分

析，统筹考虑自身条件，合理确定人工、材料、施工机械等要素的投入与配置，

优化组合，合理控制现场费用和施工技术措施费用。属于供应商的施工方法、施

工措施和人工、材料、机械的消耗量水平、取费等由供应商确定。

3、工程要求

3.1 工程质量要求：达到国家现行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3.2 污染物处理及排放符合国家及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3.3 安全防护符合国家及地方安全管理规定。

3.4 施工要求：应符合施工规范及验收标准的相关要求。工程施工应满足当

地政府及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建设的有关规定，并按经批准的施工组织

设计实施。



3.5 安全文明施工按 2020 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及相

关规定要求执行。

注：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详见附件。

★三、商务要求

1、工期：合同签订生效后的 30 日历天内完成

2、项目地点：南充市林业局。

3、付款方式：合同生效，工程开工后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工程

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80%，工程项目审计完成后支付至审定金额的

97%，剩余的3%作为质量保证金，缺陷责任期 24个月，期满无质量问题一次性全

额无息退还，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进行支

付结算。

4、质保期：

（1）本项目质保期 2年。

（2）质量要求：合格，符合国家相关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5、本项目工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切安全问题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

6、本项目在交付使用后，因质量问题造成的人和物的损失，由成交供应商

自行承担。

7、其他要求：省外建筑企业须在成交后签订合同前提供已进行入川信息报

送的相关证明材料。

8、验收标准：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

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以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

22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注：1、以上打★号的为本次磋商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不允许有负偏离。

2、本章所包含的全部采购需求，在磋商过程中，磋商小组在获得采购人代表确

认的前提下，可以根据磋商情况实质性变动相关内容。磋商小组对磋商文件作

出的实质性变动是磋商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磋商小组会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

所有参加磋商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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